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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 108年第 3次會議會議紀錄 

一、時間：108年 10月 24日（星期四）下午 4時整。 

二、地點：本會 2樓會議室。 

三、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簿）。 

四、主持人：許召集人文東                記錄：楊智惠 

五、主持人致詞： 

        各位委員、許組長及第四組的同仁，大家午安! 

        這個會議時間的安排是為了配合七美離島的委員，因為他們

的船班現在剛到馬公，所以我們較慢開會。感謝他們的辛勞，特

地搭船上來馬公參與會議。 

        各位參與選舉監察的業務都已經很有經驗，只有幾位是新

人，所以我們儘量把握時間，把會議以最短的時程召開完畢。 

        最後，希望這次的選舉，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能夠很順利

圓滿地完成!  

六、上次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如書面資料）。 

七、業務報告：（如書面資料）。 

    業務單位補充報告： 

        召集人、各位委員：大家都已經參加過中選會於本年 10月

16日辦理的監察實務研習會，相信各位委員對於相關監察工作都

已經大致了解。至於後面委員名單的基本資料，若有缺漏或誤植

部份，請告知業務單位更正，以利後續之聯繫暢通無礙。 

        另外，請委員們參閱「選務工作進行程序表」，於選舉期間積

極配合本會重要選務工作及相關監察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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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補充說明： 

        「選務工作進行程序表」係標明選舉期間每個時段該做的事

情。和我們監察小組有關的部份，希望各位委員到時候能儘量配

合，遇有重要工作時程時，請事先將私事妥善安排，俾利選舉監

察工作之順利進行。 

八、提案討論： 

第一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由：請審議第 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屆立法委員選舉監察小組

委員分區負責表，以配合選務工作之順利推行案。 

說明： 

  一、依據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第 5 條規定辦理。 

  二、擬訂監察小組委員分區負責表 1份（如附件），以利選舉監察

工作之進行。 

辦法： 

  一、審議通過後將負責表分送各委員並函送各鄉市選務作業中心

及檢、警單位。 

  二、競選活動期間地區負責委員請隨時與本會第四組保持密切聯

繫。 

業務單位補充報告：選舉期間請各委員與本組保持密切聯繫，若有

事情，除了與本會聯繫外，各分區委員之間也可互相交流。 

      至於我們和檢、警單位配合的部份，在競選活動正式開始前，

本組會召開「選、監、檢、警聯繫會報」，屆時再把各檢、警

單位的聯繫方式通知各委員。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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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由：請審議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澎湖縣選

舉委員會監察小組委員執行監察職務工作進程表，以配合選

務工作之順利推行案。 

說明： 

  一、依據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33條、58條；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 34條、62條及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

第 5 條規定辦理。 

  二、擬訂監察小組委員執行監察職務工作進程表 1 份（如附件），

以利選舉監察工作之進行。 

辦法：審議通過後請各委員照表執行。 

主席補充說明：因為距離競選活動期間時程尚遠，屆時委員駐會輪

值時，若有需要互調輪值時間者，請自行協調互換，並請知

會業務單位(第四組)承辦人員，俾利掌控值班訊息，並請於

原輪值時間將屆時，再一次互相提醒，避免因遺忘而影響監

察業務。 

業務單位補充報告：總統副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之競選活動期間，

分別為 28天及 10天，時間為早上 7時起至晚上 10時止。而

自 109年 1月 1日起至 1月 10日止，是立法委員選舉之競選

活動期間，也是選情比較激烈的時段，請委員們於該時段輪

值時應特別注意監察。 

      另外，本會亦將安排專、兼任人員配合輪值。 

決議：（一）照案通過。 

     （二）請委員們依執行監察職務工作進程表積極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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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臨時動議與意見交流： 

   (一)主席：這次選舉是總統副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同日舉行投票，

兩項選罷法適用處理方式有一覽表可供查詢。 

        另外，「委員執行監察職務手冊」與本監察小組業務較相關，

請大家多多研讀，若有疑問時，也可以互相切磋琢磨，希望

能藉此掌握各項狀況，做出有效的處理。 

        又，上次巡視投(開)票所佈置時，發現說明圈選內容等之宣

導標語，其張貼位置並不恰當。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時，

手冊說明要貼在圈票處裡面，但有主任管理員反映，因為本

會發給之宣導單張數不足，故只好張貼在圈票處外面，讓大

家都能看到。希望能與第一組聯繫協調，若要依講習規定貼

在圈票處內，則應多印幾張以利張貼。 

        業務單位：本組會與第一組協調，在經費許可狀況下，儘量

多印製以符合張貼規定。 

   (二)藍武昌委員：去年五合一選舉審查工作人員(應為監察員)資格

時，因人數眾多，難免疏漏，至投票日時，發現有工作人員(應

為管理員)竟為候選人的父親。請本會於投(開)票所工作人員

講習時，提醒若有與候選人有幾親等以內之親戚關係時，能

自動迴避，請辭工作人員身份。 

        業務單位：就藍委員所提意見，本會將於講習時，提醒監察

員及管理員注意。另外，本次選舉，監察員推薦部份係由總

統候選人或其政黨推薦，與 107年地方性選舉不同，上述情

形應該不容易出現，但我們於工作人員講習時仍會主動說明。 

        主席：針對親屬部份的限制，應該是監察員資格才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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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員並不受限。因為監察員職責是監察其他人員有否違反

選罷法，故必須限制其與候選人之關係；管理員則多半是公

教人員擔任，比較沒問題。當然這種情況還是應該儘量避免，

所以請第四組以後辦理地方選舉時，藉講習提醒大家，加強

防範工作，避免有不符資格之監察員於投(開)票日擔任工作

人員之情事發生。 

十、主席結論：感謝各位今天的參與，也感謝離島委員，他們在執行

各項任務時更是辛苦。另外，各位委員平時若有事情時，不

要客氣，請隨時跟第四組或跟我聯繫，我們大家可以互相討

論，最重要的是，希望這次選舉能在大家共同合作之下，圓

滿完成任務! 

十一、散會：下午 4時 50分。 


